
附件 2 

 

103 年產前遺傳診斷補助差額支票遺失切結書 
 

  本人(受款人)              領受貴署 103 年產前遺傳診斷

差額費用補助款，因支票 (支票編號:               )不慎遺

失，茲特立此切結書申請具領上述補助款，日後尋獲正本不會

重複申請退費。如有虛假，本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 此  致 

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

  

    

   

   受款人(簽名及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
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月 日 


